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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提

文件转办通知单

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

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：

现将国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

机制《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

知》和自治区副主席杨培君同志批示转去（详见附件），请认真

抓好贯彻落实。

联系人：马红武（秘书四处）

联系电话：0951—6464774、6464894（传真）

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0年 1月 25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